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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卫科教〔2023〕3号

关于组织申报 2023年度南京市卫生科技发展
专项资金资助项目（课题）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持续加强我市卫生健康科技创新能力建设，现组织开展

2023年度南京市卫生科技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（课题）申报

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设置及申报范围

（一）杰出青年人才项目。申报范围及条件：委直属单位

35岁以下青年人才（1988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，女性放宽至 38
周岁以下，1985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），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，

并以第一负责人承担过国家或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。申报不限

额，采取网络评审加会议评审形式。

立项不超过 10 项，每项资助经费 50 万元，由市财政和依

托单位按 1:1的比例共同承担（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项目经费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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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财政全额拨付，下同）

（二）重点项目。申报范围：委直属单位、区属及社会办

三级医院，其中，区属及社会办三级医院为指导性项目。重点

项目聚焦卫生领域重大科学前沿需求，尤其是高质量的临床研

究，加强应用技术攻关和转化，重点支持精准医学研究、人工

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研究、生物治疗前沿技术的临床应用研

究、微创/无创治疗技术和疾病早期诊断技术研究、新型植入介

入产品和医用材料的研发等，不支持纯基础研究，鼓励多中心

合作研究。重点项目实行限额申报，采取网络评审加会议评审

形式。

立项不超过 50 项，每项资助经费 20 万元，其中，委直属

单位的项目经费由市财政和依托单位按 1:1的比例共同承担；区

属及社会办三级医院的项目经费自行安排。

（三）一般性课题。申报范围：市属、区属、社会办及企

事业所属医疗卫生机构均可申报，适度向预防医学、传染病、

精神、儿科、康复、麻醉、中医、护理、药学等紧缺专业或薄

弱专科倾斜。一般性课题实行限额申报，采取网络评审形式。

委直属单位及非直属三级医院的申报名额见附件；其他单位每

家限报 5项。

立项不超过 200项，每项资助经费不超过 6 万元，由市财

政和依托单位按 1:1的比例共同承担（代省部属医院评审的项目

经费由依托单位自行安排）。

（四）管理类课题。申报范围及条件：市属、区属、社会

办及企事业所属医疗卫生机构。项目申报人应为项目申报单位

的在岗人员，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，具备独立开展及组织研究

工作的能力，且实际主持研究工作。课题应围绕争创综合性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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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科学中心和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主题，聚焦全市卫生科教

创新发展中的重点、难点问题开展研究，包括顶层设计、宏观

研究、战略规划、卫生人才培训培养等。

立项数不超过 10项，实行限额申报，采取网络评审形式。

管理类课题每项资助 3万元，每个单位限报 1 项。资助经费由

市财政和依托单位按 1:1比例共同承担。在宁非直属国家级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可报教育管理类课题，经费自筹。

各单位各类项目申报名额见附件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方式：网上申报。项目负责人登录“南京卫生科

教信息系统”（https://se.nj12320.org/doLogin.do），在线填写项目

概况、考核指标、实施进度、项目组成员、经费预算等，电子

版《南京市卫生科技发展项目申请书》以 PDF文档上传，大小

不超过 10M。《南京市卫生科技发展项目申请书》模板可在南京

卫生科教网下载专区栏目下载。

（二）申报时限：2023年 1月 20日—4月 30日。

（三）需提供的附件材料：

1. 恪守科研诚信，项目负责人须在线填报科研诚信承诺书，

单位科研管理部门须对相关情况进行核查并提交科研诚信审核

表；

2. 涉及动物实验内容的，须提供医学实验动物合格证、医

学实验动物环境设施合格证、医学实验动物技术人员岗位资格

认可证；

3. 课题研究内容如有涉及软件系统开发等信息化研究的，

软件的知识产权必须归属于课题申请单位，申报及结题时均须

提供相关证明（如软件开发合同、软件著作权证等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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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涉及人的医学研究，须提供本单位医学伦理学批件。提

供批件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应在国家“医学研究备案登记信息系

统”中完成备案且在有效期内；

5. 涉及二、三类医疗技术的，须提供医政部门的准入批件；

6. 涉及人类遗传资源（含有人体基因组、基因及其产物的

器官、组织、细胞、血液、制备物、重组脱氧核糖核酸构建体

等及其产生的信息资料）境外合作内容的，须按照有关规定办

理报批手续；

7. 涉及病原微生物研究内容的，须提供相应实验室生物安

全备案证书且在有效期内；

8. 有协作单位的，须提供合作协议书；

9. 承担单位经费配套承诺函等其他需提供的资料。

以上附件需注明详细名称并以 PDF格式上传至申报系统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限制申报情形：

1. 除《南京市卫生科技发展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宁卫科

〔2019〕6号）规定的申报人条件外，项目负责人存在当前在研

项目未在 2022 年 12月 31日前按时提交进度表，或 2022年度

应结题项目未及时在 2022年 12月 31日前提交延期报告、结题

报告、审计表等情况的，不得申报 2023年度任何类别的项目（课

题），已在系统中设置相关限制。

2. 正在承担国家、省、市重大重点科技项目的人员；列入

省卫健委“十四五”医学创新中心、医学重点学科及建设单位

带头人；曾入选省卫健委“十三五”科教强卫工程（含共建）的

人员（除青年人才），不得申报“重点项目”和“一般性课题”，申

报“杰出青年人才项目”者不受此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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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在研南京市卫生科技发展项目或课题的第一负责人不得

申报；已立项南京市卫生科技发展项目中的杰青项目、重点项

目或管理 A类项目（三类合并计算）3项及以上者，不得申报。

4. 涉及科研失信行为受到处理的，按照处理结果执行限报。

（二）一名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 1个项目，包括杰出青年

人才项目、重点项目、一般性课题及管理类课题。作为项目组

成员参加项目数不得超过 2项。

（三）项目负责人如以相同或相近主要研究内容同时申报

了其他市级以上科研项目，务必在申报时注明。如获其他经费

项目资助，我委将不再重复立项及资助。

联系人：市卫健委科教处 徐颖，联系电话：68787873。

附件：2023年度南京市卫生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项目（课题）

申报名额

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年 1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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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度南京市卫生科技发展专项资金
项目（课题）申报名额

委直属单位

序号 单位名称 重点项目 一般性课题

1 鼓楼医院 32 70

2 第一医院 20 50

3 第二医院 8 15

4 脑科医院 15 30

5 妇幼保健院 10 25

6 儿童医院 12 30

7 市中医院 10 20

8 口腔医院 8 15

9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5 10

10 职业病防治院 2 10

11 疾控中心 6 10

12 血液中心 3 10

13 急救中心 1 2

14 医学会 1 1

15 卫生信息中心 1 1

16 卫生监督所 1 1

合 计 135 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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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属、社会办三级医院

序号 单位名称 重点项目 一般性课题

1 明基医院 2 10

2 同仁医院 1 10

3 逸夫医院 1 10

4 南医大眼科医院 1 5

5 江宁医院 2 20

6 溧水区医院 1 10

7 高淳区医院 1 10

8 六合区医院 1 5

9 江宁区中医院 1 5

10 溧水区中医院 1 5

11 浦口区中医院 1 5

12 泰康仙林鼓楼医院 1 10

13 江北医院 1 10

合 计 15 1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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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类课题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方向）申报名额

以下在宁非直属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可申报规

培管理方向课题，立项资金由承担单位在市财政拨付的住院医

师规范化培训经费列支。

序号 单位名称 课题类别

1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5

2 江苏省人民医院 5

3 东部战区总医院 2

4 南医大二附院 2

5 江苏省肿瘤医院 2

6 江苏省口腔医院 2

7 江宁医院 2

合 计 20

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1 月 30日印发


